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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子洲县政府采购项目实施审批表
编号：（20 ） 号

采购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金来源

采购项目

项目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 单位 单价 数量 金额

合计

采购单位

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常务副县长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县长

审批意见

（150 万以上） 年 月 日

备注：1.采购单位填报采购项目种类较多的，可另附详细清单。

2.此表一式俩份，采购单位、财政局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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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陕西省 2020 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及采购限额标准

一、集中采购目录

（一）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必须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

采购）
序号 品目名称 品目编码 说 明

A 货物类

1 计算机 A020101

包括服务器、台式、便携式计算机、掌上电脑、

平板式微型计算机，不包括图形工作站和移动

工作站。

2 计算机网络设备 A020102 包括交换机、路由器。

3 信息安全设备 A020103

4 存储设备 A020105

5 打印设备 A02010601

6 扫描仪 A0201060901

7 计算机软件 A020108

可从市场直接购买而不需专门定制开发的商

业软件，不包括定制软件和对购买的标准软件

再进行第二次开发的软件。

8 复印机 A020201

9 投影仪、投影幕 A020202

10 多功能一体机 A020204

11 数字照相机 A0202050101

12 通用照相机 A0202050102

13 文印设备 A020210 包括速印机、胶印机、数码印刷机、装订机等。

14 碎纸机 A02021101

15 图书密集架 A02040101

16 乘用车（轿车） A020305

17 客车 A020306

18 不间断电源（UPS） A02061504

19 空气调节电器 A0206180203 指办公用空调，不含多联式空调机组。

20 视频会议系统设备 A020808

21 传真机 A020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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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目名称 品目编码 说 明

22 普通电视设备（电视机） A02091001

23 通用摄像机 A02091102 指普通摄像机，包括摄像机附件设备。

24 视频监控设备 A02091107

包括监控摄像机、报警传感器、数字硬盘录像

机、视频分割器、监控电视墙（拼接显示器）、

监视器、门禁系统等。

25 家具用具 A06
包括办公家具、学生桌椅、床柜等，不包括厨

卫用具。

26 普通服装、制服 A07030101 包括公务制式服装、鞋、帽等。

27 床上装具 A070302

28 纸质文具及办公用品 A0901

29 硒鼓、粉盒 A0902

B 工程类

1
公开招标数额下的办公用装

修、修缮工程
B0801 仅指行政办公用房。

C 服务类

1 计算机设备维修保养 C0501

2 车辆维修保养 C0503

3 会议服务 C0601

4 法律服务 C0801

5 会计服务 C0802

6 审计服务 C0803

7 资产及其他评估服务 C0805

8 办公印刷 C081401

9 物业管理服务 C1204

10 安全服务 C0810 指保安服务。

11 机动车辆保险 C15040201

（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可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也可委托

集中采购机构以外的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
序号 品目名称 品目编码 说 明

A 货物类

1 专用车辆 A020307

指事先在车内装有固定专用仪器设备的监测、

消防、执法执勤、医疗、电视转播和环卫车、

校车、运钞车、垃圾车、工程车等专用车辆。

2 图书档案设备 A0204

3 锅炉 A0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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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目名称 品目编码 说 明

4 电梯 A02051228 与建设工程配套的电梯除外。

5 机械设备 A0205 包括多联式、一拖多式空调机组。

6 电气设备 A0206

7 雷达、无线电和卫星导航设备 A0207

8 通信设备 A0208 不包括普通电话机。

9 广播、电视、电影设备 A0209
不包括集中采购项目中的普通电视机、通用摄

像机、视频监控设备。

10 仪器仪表 A0210

11 电子和通信测量仪器 A0211

12 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衡器 A0212

13 探矿、采矿、选矿和造块设备 A0301

14 石油天然气开采专用设备 A0302

15 石油化工专业设备 A0303

16 工程机械 A0309

17 农业和林业机械 A0310

18 木材采集和加工设备 A0311

19 食品加工专用设备 A0312

20 粮油作物和饲料加工设备 A0315

21 纺织设备 A0316

22 造纸和印刷机械 A0318

23 化学药品和中药专用设备 A0319

24 医疗设备 A0320

25 电工、电子专用生产设备 A0321

26 安全生产设备 A0322

27 环境污染防治设备 A0324

28 政法、检测专用设备 A0325

29 水工机械 A0326

30 殡葬设备及用品 A0329

31 水上交通运输设备 A0331

32 航空器及其配套设备 A0332

33 专用仪器仪表 A0334

34 文艺设备 A0335

35 体育设备 A0336

36 娱乐设备 A0337

37 陈列品 A0402

38 图书、教材 A0501

39 厨卫用具 A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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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目名称 品目编码 说 明

40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A1701

41 生物化学制品 A1107

42 医用材料 A1108

43 储备物资 A9999
包括救灾物资、防汛物资、抗旱物资、农用物

资、扶贫物资等。

B 工程类 集中采购机构采购以外的其他工程

1 施工工程 B01

2 安装工程 B06

3 装修工程 B07

4 修缮工程 B08

C 服务类

1 信息技术服务 C02

包括软件开发服务、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

数据处理服务、信息化工程监理服务、测试评

估认证服务、运行维护服务运营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等。

2 电信服务 C0301

3 专用设备租赁 C04 指不配备操作人员的机械设备的租赁服务。

4 医疗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 C0505

5 空调、电梯维修和保养服务 C0507

6 展览服务 C0602

7 商务服务 C08

包括法律服务、审计服务、资产及其他评估服

务、广告服务、职业中介服务、印刷和出版服

务、票务代理服务等。

8 专业技术服务 C09

9 工程咨询管理服务 C10

包括设计前咨询、工程勘探、工程设计、装修

设计、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监理、工程总承包、

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政策咨询服务等。

10 房屋租赁服务 C1202

11 银行代理服务 C150101

12 保险服务 C1504 不包括机动车保险服务。

13 仓储服务 C1709

14 文化艺术服务 C2003 包括文艺下乡、文艺演出等。

15 公共服务 C9999 执行有关部门发布的购买服务目录及规定。

注：本目录根据财政部《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13〕

189 号）制定，目录各品目项中的具体内容按照《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的对应内容解释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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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采购预算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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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单位审核

财政审核初岗

财政审核终岗

进入计划备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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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采购计划办理流程

不符合

财政审核初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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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单位人员）

采购计划审核

（采购单位人员）

是否符合

财政规划

进入项目委托流程

采购计划申请审核
（财政监管人员）

采购计划申请复审
（财政监管人员）

采购单位初岗

财政审核终岗

采购单位审核终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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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公开招标操作流程图
1

供应商 采购代理机构

（集中采购机构）
采购人

采购项目签订委托协议

接受委托 自行组织

编制招标文件

发售招标文件

开标

评标

编制并提交

投标文件

采购人自行组织开展招标活动的，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有编制招

标文件、组织招标的能力和条件；

（2）有与采购项目专业性相适应的

专业人员

招标公告的公告期限为 5个工作日

采购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与中标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

合同

合同履约及验收

确定中标供应商

与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

申请支付资金

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在财政部

门指定媒体公布结果

资格性审查

在财政部门专家库抽取专家

在财政部门指定媒体公告信息

评标委员会成员由采购人代表和有

关技术、经济等专家组成，成员人员

应为五人以上单数,评审专家不少于

三分之二；采购数额在公开招标以

上、技术复杂的项目，评标委员会中

技术、经济方面的专家人数应当为五

人以上单数。

采购人应当在收到评标报告后 5 个

工作日内，确定中标供应商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

标供应商确定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

在省财政厅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中标

结果，招标文件应当随中标结果同时

公告，中标公告期限为 1个工作日

向采购人或

采购代理机

构提出质疑

县财政局参照

“陕西省政府

采购投诉处理

流程图”进行

处理

向县财政局

提出书面投

诉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

机构机构应在收到

书面质疑函后 7 个

工作日内作出书面

答复

知道或应当知道

其权益受到损害

起七个工作日内

采购人应当及时对采购项目进行验

收，采购人可以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

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

参与验收的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

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

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对答复不满意或者

未在规定时间内作

出答复，可在答复

期满后十五个工作

日内向县财政局提

出书面投诉

在开标前半天或前一天，特殊情况

不得早于评审活动开始前 2 个工作

日



- 9 -

附件 6 竞争性谈判操作流程图
2

供应商 采购代理机构

（集中采购机构）
采购人

采购项目签订委托协议

接受委托 自行组织

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

制定（确认）谈判文件

谈判
编制并提交

响应文件

向县政府或县财政局申请批准

谈判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

共 3人（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为 5
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

人数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 2/3

合同履约及验收

确定成交供应商

与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

申请支付资金

发出成交通知书，并在财政部

门指定媒体公布结果

成立谈判小组

邀请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名单

在财政部门专家库抽取专家

谈判文件应当明确谈判程序、谈判

内容、合同草案的条款以及评定成

效的标准等事项

通过发布公告、从省财政厅建立的

供应商库中随机抽取或者采购人和

评审专家分别书面推荐的方式，邀

请不少于 3 家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

供应商

谈判小组所有成员集中与单一供应

商分别进行谈判。谈判中，谈判的

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谈判有关的信

息。谈判文件有实质性变动的，谈

判小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参

加谈判的供应商

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要求所有

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进

行最后报价，按照最后报价由低到高

的顺序提出 3名以上成交候选人，采

购人从谈判小组提供的成交候选人

中，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

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

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也可以书面

授权谈判小组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

1.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

的，或者重新招标未能成立的

2.技术复杂或者性能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

格或者具体要求的

3.非采购人所能预见的原因或非采购人拖

延造成采用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紧急需

要

4.因艺术品采购、专利、专有技术或者服务

的时间、数量事先不能确定等原因不能事

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

达到公开招标

数额，报经主管

预算单位同意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成

交供应商确定后 2个工作日内，在省

财政厅指定的媒体上公告成交结果，

并将竞争性谈判文件随成交结果同

时公告

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

知书发出之日起 30日内与成交供应

商签订书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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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单一来源操作流程图
3

供应商 采购代理机构

（集中采购机构）
采购人

采购项目签订委托协议

接受委托 自行组织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组织有相关经验的专业人员与

供应商商定合理的成交价格并

保证项目质量，编写协商记录

报请财政部门申请批准

如有异议，

可在公 示

期内提出

书面异议

合同履约及验收

与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

申请支付资金

发出成交通知书，并在财政部门

指定媒体公布结果

公示期满后 5 个工作日内

组织补充论证

在财政部门指定媒体上公示，

并将公示情况一并报财政部

门，公示期不得少于 5个工作

日

1.因货物或者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

有技术、或者公共服务项目有特殊要求，

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

2.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

供应商处采购的；

3.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

配套的要求，需要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

添购总金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

十的

依法采用其他采购方式

异议不成立

异议成立

属于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

一项情况，且达到公开招标数额

的货物、服务项目

公示期无异议

不成立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

成交供应商确定后 2 个工作日

内，在省财政厅指定的媒体上公

告成交结果

采购人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

之日起 30 日内与成交供应商签

订政府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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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邀请招标操作流程图
4

供应商 采购代理机构

（集中采购机构）
采购人

采购项目签订委托协议

接受委托 自行组织

采用邀请招标采购方式

随机邀请 3家以上供应商投标

评标递交投标文件

合同履约及验收

确定中标供应商

与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

申请支付资金

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在财政部门

指定媒体公布结果

产生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名单

发出投标邀请书和招标文件

在财政部门专家库抽取专家

自招标文件发出至投标截止日不得

少于 20日

通过发布资格预审公告征集、从省

财政厅建立的供应商库中随机抽取

或者采购人书面推荐的方式，邀请 3

家以上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

商，其中，采用后两种方式产生符

合资格条件供应商名单的，备选的

符合资格条件供应商总数不得少于

拟随机抽取供应商总数的两倍

1.具有特殊性，只能从有限范围的供应商处

采购的；

2.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政府采购项

目总价值比例过大的

在开标前半天或前一天，特殊情况

不得早于评审活动开始前 2 个工作

日

评标委员会成员由采购人代表和有

关技术、经济等专家组成，成员人员

应为五人以上单数,评审专家不少于

三分之二；采购数额在公开招标以

上、技术复杂的项目，评标委员会中

技术、经济方面的专家人数应当为五

人以上单数。

采购人应当在收到评标报告后 5 个

工作日内，确定中标供应商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

标供应商确定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

在省财政厅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中标

结果，招标文件应当随中标结果同时

公告，公告期限为 1个工作日

采购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与中标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

合同

采购人应当及时对采购项目进行验

收，采购人可以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

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

参与验收的投票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

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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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询价操作流程图
5

供应商 采购代理机构

（集中采购机构）
采购人

采购项目签订委托协议

接受委托 自行组织

采用询价采购方式

制定（确认）询价通知书

询价
编制并提交

响应文件

向县政府或县财政局申请批准

询价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

共 3人（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为 5
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

人数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 2/3

合同履约及验收

确定成交供应商

与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

申请支付资金

发出成交通知书，并在财政部

门指定媒体公布结果

成立询价小组

确定被询价供应商名单

在财政部门专家库抽取专家

询价通知书应当明确谈判程序、谈

判内容、合同草案的条款以及评定

成效的标准等事项

通过发布公告、从省财政厅建立的

供应商库中随机抽取或者采购人和

评审专家分别书面推荐的方式，邀

请不少于 3 家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

供应商

询价小组要求被询价的供应商一次

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

采购人应当在收到评审报告后 5 个

工作日内，从评审报告提出的成交候

选人内中，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

采购文件实质性采购要求且报价最

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也可以书

面授权询价小组直接确定成交

达到公开招标

数额，报经主管

预算单位同意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成

交供应商确定后 2个工作日内，在省

财政厅指定的媒体上公告成交结果，

并将竞争性谈判文件随成交结果同

时公告

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

知书发出之日起 30日内与成交供应

商签订书面合同

从询价通知书发出之

日起至供应商提交响

应文件截止之日不得

少于 3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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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竞争性磋商操作流程图
6

供应商 采购代理机构

（集中采购机构）
采购人

采购项目签订委托协议

接受委托 自行组织

采用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

制定磋商文件

磋商编制并提交

响应文件

向县政府或县财政局申请批准

磋商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
共 3 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
家人数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 2/3（技
术复杂、专业性强的采购项目，评
审专家中应当包含 1名法律专家）

合同履约及验收

确定成交供应商

与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

申请支付资金

发出成交通知书，并在财政部

门指定媒体公布结果

成立磋商小组

确定邀请参加磋商的供应商名单

在财政部门专家库抽取专家

磋商文件应当包括供应商资格条
件、采购邀请、采购方式、采购预
算、采购需求、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评审程序、评审方法、评审标准、
价格构成或者报价要求、响应文件
编制要求、保证金交纳数额和形式
以及不予退还保证金的情形、磋商
过程中可能实质性变动的内容，响
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开启时间
及地点及合同草案条款等

通过发布公告、从省级以上财政部
门建立的供应商库中随机抽取或者
采购人和评审专家分别书面推荐的
方式，邀请不少于 3 家符合相应资
格条件的供应商

磋商小组所有成员集中与单一供应
商分别进行磋商。磋商中，磋商小
组可以根据磋商文件和磋商情况实
质性变动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
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
动磋商文件中的其他内容。实质性
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确认

经磋商小组确定最终采购需求和最
后报价的供应商后，由磋商小组采
用综合评分法推荐 3 名以上成交候
选供应商，并编写评审报告，送采
购人确认，采购人在收到评审报告 5
个工作日内按由高到低原则确定成
交供应商，也可书面授权磋商小组
直接确定

1.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2.技术复杂或者性能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

格或者具体要求的

3.因艺术品采购、专利、专有技术或者服务

的时间、数量事先不能确定等原因不能事

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

4.市场竞争不充分的科研项目，以及需要扶

持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5.按照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件必须进行

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外的工程建设项目

达到公开招标数

额的，报经主管

预算单位同意

采购人应当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与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
购合同

从磋商文件发出之日

起至供应商提交首次

响应文件截止之日不

得少于 10日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成
交供应商确定后 2 个工作日内，在
省财政厅指定的媒体上公告成交结
果，同时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
知书，并将磋商文件随成交结果同
时公告


